
　

聊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１号

聊城市引进人才子女入 (转) 学

实施细则 (试行)

第一条　为贯彻落实 «关于印发 ‹关于实施新时代 “人

才兴聊”战略的若干措施 (试行)›的通知» (聊委人组发

〔２０２２〕４号),进一步做好引进人才子女入 (转)学工作,

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,制定本细则.

第二条　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我市经认定人才子女入学

的统筹协调,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落实.

第三条　本细则所称人才是指根据 «聊城市人才分类目

录»认定的顶尖人才、领军人才、优秀人才.

第四条　人才子女在我市接受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,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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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的,可自主选择我市范围内各级公办学校 (幼儿园)入

学;转学的,可自主选择我市范围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 (幼

儿园)转学.引进人才非本市户籍子女在我市接受学前教

育、义务教育,享受我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.

第五条　申请程序

１按照 «聊城市人才认定工作实施细则 (试行)»(聊

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),我市符合条件的人才,其子女

申请入读 (转入)幼儿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,由人才本

人向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提出申请.

２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、登记后

转入相关科室办理.申请入读 (转入)幼儿园的,转入市教

育考试与教学研究院学前教育教研室;申请入读 (转入)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的,转入基础教育科.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

负责对人才认定证明材料进行审核,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对子

女入 (转)学申请材料进行审核.

３市教育体育局相关科室根据人才子女入学或转学意

向,批转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进行办理,由县级教育行

政部门或学校审核验证相关证明材料后,按有关程序办理入

学 (转学)手续.

第六条　申请材料

１ «聊城市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»(见附件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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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聊城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;

３证明人才与子女关系的相关材料;

４身份证原件及２份复印件.

第七条　新生入园、入学按当年招生工作程序办理,涉

及转学且手续齐全的随时办理.

第八条　本细则由市教育体育局商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解释.咨询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４２６７５ (市教育体

育局 人 事 科),８２４５５２５ (市 教 育 体 育 局 基 础 教 育 科),

８２４２６７８ (市教育体育局市教育考试与教学研究院学前教育

教研室).

监督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６２１７５/８２６４１０５.

第九条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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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人才基本情况

姓 名 人才类别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子女基本情况

姓 名 身份证号

学籍号
原就读学

校和年级

申请就读意向 学校（幼儿园） 年级

人才子女就读安排意见

市教育体育局

人事科

办理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教育体育局

业务科室

办理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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